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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工作報告（民國 114 年 9月至 115 年 3 月） 

報告人：局長  李易書 

壹、綜合計畫科 

一、環境教育宣導 

(一) 114 年 8 月 9 日辦理「114 年南投縣環保志(義)工群英會」，共有 12 個隊伍，

初賽選出南投市內新社區 2 隊、三興社區、以及新厝里，共四隊在 11 月 1 日

前往雲林參加環境部舉辦的「全國環保志(義)工群英會」，今年的環保志工全

國競賽中，南投縣再度展現強勁實力，兩支隊伍脫穎而出，榮獲「資源分類王

(新厝里)」與「清掃接力賽(三興社區)」項目「特優」展現南投縣環保志（義）

工團結的精神。 

(二) 114年 09月 05日、114年 09月 30日與 114年 10月 28日辦理環境講習課

程是依據《環境教育法》以及《環境講習執行辦法》，違反相關環境保護

法規者，須接受 1 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下環境講習課程。為有效提升南投

縣受罰者接受環境講習效率及意願，特定訂環境講習計畫，114年度辦理

環境講習共計 6 場次(含 114 年 5 月-8 月場次)，並針對未依規參加講習

者協助機關執行告發裁處等相關作業。 

(三) 114 年 9 月 18 日辦理「地球日~捍衛地球行動 環保小局長出任務」，共 18 位

學童參與，活動課程以「一日清潔隊員體驗」、「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的碳足跡」

及「性平不設限，平等零距離」等主題進行，藉由觀察體驗、實作參與及互動，

為學童創造不一樣的環境教育學習經驗。 

(四) 114年 10月 04日辦理「環境知識競賽地方初賽」，共計 4個組別(學童組、青

少年組、青年組與社會組)報名人數為學童組 141人、青少年組 43人、青年組

22人與社會組 69人，總計 274人，各組別獲得前 5名選手將代表南投縣在 11

月 15日前往臺北市台灣大學參加環境部舉辦「環境知識競賽決賽」，本次賽事

經過「淘汰賽」及「驟死賽」兩階段的激烈角逐後，各組成績陸續揭曉。雖然

部分選手未能進入前段名次，但所有參賽者在應答表現、知識深度與臨場反應

上皆展現出高度的實力與努力成果，每位選手都相當優秀，充分體現南投縣在

環境教育推動上的紮實基礎。。 

(五) 規劃運用環境教育志工，截至 115 年 3 月底共累計運用 25 人次，透過深入淺

出的講解與貼近生活的實例分享，將環境議題以生動有趣的方式傳遞予民眾，

顯著提升環境知識之普及度。此外並結合辦理之環境教育宣導列車共 13場次，

總參與人數達 1,859人，環教志工亦積極投入協助，強化宣導效果，成功推動

環境教育向下扎根、向外擴散，落實全民參與環境永續行動的目標。 

(六) 114 年 11 月 19 日辦理「辦理環境教育志工特殊訓課程」，為使環教志工能夠

配合南投縣環境保護相關政策之推動，以及設計環境教育課程，並增進民眾的

環境素養，促進民眾從事環境永續的行動，經由特殊訓後，環境志工可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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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的行動。 

(七) 114 年 11 月 22 日參加「114 年南區社區環境教育培力及環保小學堂成果展暨

嘉有好市集」，草屯鎮敦和社區發展協會以「翻轉環境幸福敦和 GO!GO!GO!」及

南投市永豐社區發展協會以「永續永豐－從心出發，打造綠色家園」為主題，

推動環境改造與環境教育計畫，透過社區宣導、環保行動及互動體驗等方式，

提升居民環境保護意識，落實垃圾減量、資源回收與永續生活理念，展現社區

推動環境教育與永續發展之成果。其中敦和社區在活動中也帶來動人心弦的二

胡演出，悠揚旋律魅力無限，現場掌聲不斷，更脫穎而出奪下本次活動的「人

氣投票明日之星獎」，展現深厚的藝文實力。 

二、環境影響評估 

(一)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3 月前已執行 15 件環境影響評估現場監督，未見違反環

評承諾情形。 

(二) 114年9月23日辦理「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環境影響說明書(初稿)」

之審查，決議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於 115年 1月 4日辦理「南投縣埔

里鎮環保處理事業開發案(初稿)」，決議修正後再審。於 115年 1月 28日辦理

「南投茄苳產業園區(初稿)」之審查，決議修正後再審。 

(三) 截至 115年 3月 13日止，本縣計有 75件列管之環境影響評估案件。 

三、環境用藥管理 

(一) 查核病媒防治業施作紀錄、特殊環境用藥貯存使用管理情形、安全防護設備(含

個人)檢查共 7家次。 

(二) 執行市售環境用藥產品訪查，針對縣內超商、雜貨店、藥局販賣一般環境用藥

之商家進行查核，共計稽核 40 件，查獲劣質環境用藥共 2 件，依規定將函請

環境用藥製造商回收，不得販賣。 

四、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一)本縣轄內目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列管廠商(單位)共 76家廠商。 

(二)為加強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廠家源頭管理及強化毒化物廠家危害預防應變救

災能力，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3 月，稽查運作毒性化學物質廠商共 44 廠次(包

括複查)。 

(三)環保局為食安五環之第一環—源頭管理權責分工單位，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3

月已訪查具食安風險 34 種化學物質之化工原料行、化工原料進口商及化工原

料製造商等業者為主，蒐集相關資料及強化流向追蹤管理，經查目前共訪視 44

場次，目前尚符合運作規定。 

五、環保志(義)工 

(一)因應雙十國慶焰火晚會，預計將吸引大量人潮參與，為維護活動現場及周邊環

境整潔，特別於焰火施放當日上午特邀南投市公所、名間鄉公所、草屯鎮公所

及本縣環保志(義)工隊等單位共同參與，於會場周邊道路、公園、公共區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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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駁站打掃與垃圾清理，提前營造乾淨舒適的觀賞環境，迎接國慶盛典。 

(二)環保志(義)工是維護市容環境清潔、綠美化以及推動環保相關工作的重要力量

及推手，為彰顯本縣熱心環境教育及環保志願服務工作有顯著績效之環保志

(義)工人員對環保的貢獻及肯定，環保局於 9 月 13 日志工表揚活動，辦理環

保績優志(義)工表揚活動，並藉由頒獎表揚活動鼓勵各界及激勵更多人共同加

入推動環境保護及教育的行列，讓南投縣環境更加舒適、宜人。 

(三)為迎接農曆春節、打造乾淨宜居的生活環境，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於 115年

2月 7日辦理「馬力全開·潔淨南投」年終大掃除活動，號召南投市公所、本局

同仁及環保志工隊共同投入環境清掃，以實際行動提升市容整潔、降低病媒孳

生風險，讓鄉親過個清新安心的好年。 

(四)依據志願服務法第 9條第 1項規定，為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

之權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理教育訓練。環保局本志願服務主管機

關權責，於 114 年 9 月 18 日(鹿谷鄉)、114 年 11 月 29 日(國姓鄉)、 114 年

12月 29日(魚池鄉)、115年 1月 15日(國姓鄉)、115年 1月 24 日(名間鄉)、

115年 1月 25日(埔里鎮)、115年 2月 7日(草屯鎮)、115年 3月 4日(鹿谷鄉)、

115年 3 月 14日(南投市)及 115年 3月 18日(信義鄉)分別辦理十場環保類志

工特殊教育訓練，強化志工環保相關知識、技能及環境教育理念的認知及志工

隊之運用，並提升志工隊運作效能，並持續協助推動轄內各項環境保護工作。 

六、病媒蚊防治工作 

(一)執行登革熱防治工作由本府衛生局主政，環保局及民政處、農業處等單位共同

配合疾病管制署抽查鄉鎮市村里進行登革熱病媒蚊密度及孳生源清除工作。  

(二)持續辦理登革熱病媒蚊防治孳生源清除宣導工作，協助清潔隊製作紅布條、印

製自我檢查表、並積極動員公所、推動社區及環保義工隊及宣導民眾落實「巡、

倒、清、刷」四步驟，主動清除積水容器等孳生源，以降低病媒蚊密度。 

(三)委託病媒防治業者，針對本縣各國民中、小學校園及本局指定區域戶外週遭執

行環境消毒工作共計 230場次。 

(四)協調轄內各鄉鎮市公所針對轄區溝渠及其它民眾活動之公共區域進行登革熱

消毒噴藥並支援環境衛生用藥需求。 

(五)增修「南投縣環境清潔考核實施要點」，訂於每月第 3 個星期天為「登革熱孳

生源清除日」，由各公所帶領清潔隊，以村里為單位，號召社區志工及民眾執

行社區清掃活動，並視疫情狀況增加清潔頻率。 

七、公廁管理 

(一) 本縣名間鄉親子公園獲全國認證-特色公廁獎。 

(二) 截至 115年 3月 6日，南投縣列管公廁共計 1,132座，特優級 1,099座(97.1%)、

優等級 33座(2.9%)。115年 1月 1日起至 3月 6日截止共計巡檢列管公廁 1,460

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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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淨零綠生活與永續發展 

(一) 114 年已配合實體主(協)場辦理推廣淨零綠生活暨永續發展相關活動 14 場

次，參與人數共計 2,112人次。 

(二) 輔導及稽核轄內機關(單位)辦理指定項目綠色採購，114年綠色採購統計截至

115年 1月 16日止，機關綠色採購指定採購項目達成度為 99.34%；114年機關

綠色採購測驗熟悉度全縣測驗參與率為 99.24%，平均成績 96.37分。 

(三) 推廣轄內餐飲業者加入環保餐廳(綠食飯桌)，統計至 115 年 3 月，縣內共有

132 家環保餐廳，另協助 21 家環保餐廳業者轉型綠食飯桌，12 家新加入綠食

飯桌，共計 144家餐廳響應環保作為，後續依環境部訂定「綠食餐桌」響應規

範，持續推廣並輔導業者轉型。 

(四) 推廣轄內機關及民間企業響應綠色辦公，統計至 115年 2月，機關與學校累計

262 家次，機關響應 73 家，未響應 16 家，響應率 82%；學校響應 170 家，未

響應 3家，響應率 98%。民間企業團體新增 54家次，累計響應 245家次。 

(五) 輔導轄內旅館業、旅行業、餐館業、育樂場所、清潔服務業、汽車租賃業、洗

車服務業等相關業者申請環保標章，114年 12 月 2日及 115年 1月 2日分別各

新增 1家旅館取得銀級環保標章(溪頭福華渡假飯店-溪頭漢光樓、日月潭力麗

溫德姆溫泉酒店)；本縣累計金級環保標章旅宿 1 家(雲品溫泉酒店日月潭)、

銀級環保標章旅宿 4家(四季時光、承萬尊爵渡假酒店、溪頭福華渡假飯店-溪

頭漢光樓、日月潭力麗溫德姆溫泉酒店)，與金級環保餐館 1家(雲品溫泉酒店

日月潭－中餐廳、丹彤廳）。 

(六) 114年度南投縣民間企業綠色採購共計有 51間申報，金額為 1億 320萬 3,095

元整。 

九、民眾申請案件業務(統計至 114年 9月～115年 2月底，收受民眾申請案件及特定工

廠案件件數如下)： 

(一) 民眾申請案件，共計 503件。 

建設處 107件；地政處 81件；農業處 224件；衛生局 0件；原住民族行政處 6

件；觀光處 42 件；工務處 3 件；交通工程與管理所 15 件；社會及勞動處 15

件；民政處 3件；家畜疾病及防治所 0件；申請酒類 0件；文化局 3件；教育

處 4件。 

(二) 特定工廠案件，共計 325件。 

工廠提出改善計畫：38件；工廠改善計畫核定：141件；申請特定工廠 24 件；

取得特定工廠：92件；申請地目變更：22 件；地目變更編定(地政處)：7 件；

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1件。 

 

貳、空氣汙染防制科 

一、固定污染源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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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污固定污染源目前列管家數 528家。 

(二)推動許可制度： 

1.受理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許可證之審查件數共 54件。 

2.辦理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許可證之核發件數共 48件。 

(三)稽查處分作業： 

1.執行固定污染源告發處分件數為 13件。 

2.執行處分金額共計新台幣 613萬元。 

(四)辦理核定空污專責人員(含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設置申請 6件。 

二、土石加工業之污染管制 

(一)列管土石加工業 53 家 62 個製程，包括砂石洗選程序 25 個製程、瀝青辦合程

序 7個製程、預拌混凝土辦合程序 20個製程、堆置場 10個製程。 

(二)持續針對縣內土石加工業及臨時堆置場進行全面清查及管制，並輔導業者改進

污染防制措施，執行 48處次稽巡查作業，針對造成揚塵污染空氣或污染路面、

未符合管理辦法等部分加強執行稽查管制工作。 

三、移動污染源管制工作 

(一)本縣至 115 年 1 月底機動車輛登記設籍車輛數 538,226 輛(機車數：316,116

輛、汽柴車數：222,110輛)。 

(二)114年 3月 25日辦理 114年度淘汰老舊機車或換購、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記者

會，持續編列經費，投入改善機車排放空污補助多項利多政策。 

 

機車補助項目/補助單位 南投縣政府 環境部 
經濟部 

產業發署 
補助合計 

淘汰老舊機車 

(96年 6月 30日前出廠) 
2,500 300 - 2,800 

淘汰老舊

機車並換

購 

電動重型 9,000 

3,300 

7,000 19,300 

電動輕型 5,000 7,000 15,300 

電動小型輕型 5,000 5,100 13,400 

新購 

電動重型 

3,000 - 

7,000 10,000 

電動輕型 7,000 10,000 

電動小型輕型 5,100 8,100 

電動微型/輔助自行車 - 3,000 

    截至 114年 11月 05日已全數用罊，受理淘汰老舊機車或換購、新購電動二輪

車補助計畫申請案件總數為 2,753 件，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核發金額共

7,499,000元整。 

(三)114 年至 9 月至 115 年 3 月底名間鄉、仁愛鄉、魚池鄉、中寮鄉、信義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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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鄉等偏鄉山區特派「機車定檢巡迴服務專車」，提供到府定檢便民貼心服務，

解決偏鄉居民需騎乘遠距離才能到達機車排氣檢驗站的困擾，共服務 452位車

主完成機車排氣檢驗。 

(四)配合空品不良季節及搭配改裝排氣管車輛執行機車路邊攔檢稽查應變作業與

配合車辨系統搭配即時顯示深入加油站，如未定檢車輛當下立即提醒民眾前往

完成定檢作業。 

(五)執行空維區機車車牌辨識系統，114 年 9月至 115 年 3 月共稽查 1,776 輛，其

中 140輛未定檢，後續將寄發未定檢通知。 

(六)執行柴油車路邊攔檢稽查作業，共稽查檢測 243 輛次柴油車輛，經檢測後 199

輛次符合排放標準，44輛次未符合排放標準，依法告發處分。 

(七)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執行排煙檢測，共執行 1,669輛次檢測，其中經檢測

後符合排煙標準 1,636輛次，未符合排煙標準 20輛次，13輛次因馬力比不足、

轉速不足及車輛異常等因素退驗。 

(八)行動檢測車下鄉排煙檢測服務，共服務 503輛次柴油車，並協助車輛取得柴油

車自主管理標章，讓車輛進入空品維護區或管制區不受限制。 

四、營建工程污染管制 

(一)營建工程污染源列管工地數達 6,205處。 

(二)營建工程稽(巡)查管制：稽巡查作業達 1,692處次。 

(三)營建空污費徵收審核作業： 

統計 114年 9月至 115 年 3月期間，營建工程空污費淨收額為 5,812 萬 9,232

元。 

(四)為提升疏濬工程自主管理能力及環境維護責任，與南投縣政府工務處及經濟部

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進行協商，要求疏濬工程洗街車輛加裝 GPS定位系統，同

時應強化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管制，若空氣品質不良時應執行污染

減量及防制措施等。 

(五)為有效減少台 16線車行揚塵，112年與四河分署協商，於砂石運輸主要出入口

10.2K及 9.8K處各設置一座洗車台，目前維護及使用狀況佳。 

(六)媒合廣告活動商剩餘之廢棄帆布，應用於營建工程裸露地或土方堆置等區域進

行覆蓋，可優化其污染防制效率 50%→70%(防塵網→防塵布)，共 190 件，達

到資源再利用，增加污染削減量，縣內以功代金捐贈金額 41,300元。 

(七) 推廣本縣營建工程自主化管理，導入科技化污染管理設施，以微型感測器監測

空氣中 PM2.5濃度值，當 PM2.5濃度值高於警戒值，自動啟動噴水措施立即抑

制空氣中懸浮微粒，以提升預警時效，即時掌握空污管制現況，以維護民眾生

活環境品質。 

(八)針對縣內即將開工之大型工程，辦理營建工程污染防制協商會，建請營建業主

投入源頭自主管理，導入智慧化管理措施及防制作為，以符合營建工程管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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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五、露天燃燒管制 

(一)在露天燃燒巡查管制方面，針對稻草露燃高風險管制共區分為四處(竹山鎮、

名間鄉、草屯鎮及南投市)，114年度二期稻作收割期間查獲稻草露天燃燒案件

為 1 件，其他燃燒物種 105 件，另 115 年度統計至 3 月查獲其他燃燒物種 14

件。故在稻草燃燒部分已明顯減少。 

(二)在露天燃燒科技執法管制方面，持續於露燃好發地點設置煙霧辨識系統 2處(草

屯鎮中原國小、埔里鎮向善里)，1 處(新民國小)高空監視系統，並使用 UAV

空拍機加強執行巡查作業。 

(三)在推動農廢妥善處理方面， 115年持續推動由企業提供在地農民腐化菌補助，

總補助面積預估達 50 公頃；其餘再利用方式尚包括稻草用於作物栽培覆蓋及

裸露地覆蓋，114年 9月至 115年 3月共計 5.32公頃。 

(四)114 年度於二期稻作收割期間於竹山鎮、名間鄉、草屯鎮及南投市稻草管制區

辦理共 9場次小型座談會，深入社區推廣農業剩餘物妥善再利用及避免露天燃

燒，更能貼近民眾生活環境瞭解主要問題及協助提供解決方案，更有效降低因

露天燃燒所引起之空氣污染。 

(五)在民俗活動紙錢集中宣導方面，114 年 9月份至 115 年 3 月紙錢集中燒合計有

99.25 公噸，其中廟宇 75.59 公噸為主要來源，配合紙錢集中機構相較 113 年

2倍以上增長達 61家，顯示經輔導紙錢集中燒，更多機構已愈發支持並願意配

合。 

(六)辦理以米代金自動販賣機示範活動，統計至 114年 12月有 1家寺廟(南投市配

天宮)配合辦理推廣示範作業，共銷售 333份米取代紙錢，共減少 127.21公斤

紙錢燃燒。 

(七)持續提供 2 台環保禮炮車及 1 台碎枝機免費租借民眾使用(碎枝機 114 年 9 月

至 115 年 3 月使用面積 1.6 公頃果樹枝)，可減少傳統鞭炮燃放及露天燃燒情

形發生，改善本縣空氣品質。 

(八)為維護本縣空氣品質，114 年年度延續辦理補助環保金爐及環保禮炮車等防制

設備，統計至 12月已補助 4家廟宇興建環保金爐設施，共 13家廟宇申請環保

禮炮車補助，統計 114年度本縣有 46家廟宇使用環保禮炮車，共 49部。 

(九)在餐飲油煙稽查管制宣導的部分，114年 9月份至 115年 3月已稽查 42家次，

大部分店家經輔導已加裝防制設備，其中又以加裝靜電集塵機為主，並要求店

家定期保養及留存保養紀錄。 

(十)本縣以觀光遊憩為主，於日月潭周邊符合本縣「餐飲業者污染物防制設施管理

辦法」列管之餐廳業者及竹山甕窯雞之餐廳業者，已推動 5家業者加裝微型感

測器，透過結合 AI 即時監控系統，以預警機制強化管制效能；並要求列管業

者自 114 年 7 月起，於次月 10 日前提報操作與維護紀錄，加強追蹤與稽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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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六、主要道路加強洗街清理 

洗掃街作業自 114年 9月份至 115年 3月份期間，執行加強縣轄內主要道路及彙整

相關計畫協作整體量能合計 16,560.9公里，企業道路認養執行 1,722.89公里。並

針對河川疏濬工程土石運輸道路、砂石場及砂石運輸車輛主要運輸及屢遭陳情道路

等，加強執行揚塵洗掃工作。 

七、空氣品質監測 

(一)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本縣目前設有 3站，係由環境部所設立，站址如下，監測

結果公佈於環境部全球資訊網頁，監測結果大致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1.南投站：南投市康壽國小頂樓。 

2.竹山站：竹山鎮雲林國小頂樓。 

3.埔里站：埔里鎮埔里國中頂樓。 

(二)自 114年 9月 1日至 115年 3月 10日止，各站 AQI值>100站日數如下： 

1.南投站：6天。(指標污染物為 PM2.5有 1天，指標污染物為 O3-8hr有 5天) 

2.竹山站：17 天。(指標污染物為 PM2.5 有 11 天，指標污染物為 O3-8hr 有 6

天) 

3.埔里站：3天。(指標污染物為 PM2.5有 0天，指標污染物為 O3-8hr有 3天) 

(三)自 114年 9月 1日至 115年 3月 10日止，各站 AQI值>150站日數如下： 

1.南投站：0天(指標污染物為 PM2.5有 0天，指標污染物為 O3-8hr有 0天)。 

2.竹山站：0天(指標污染物為 PM2.5有 0天，指標污染物為 O3-8hr有 0天)。 

3.埔里站：0天(指標污染物為 PM2.5有 0天，指標污染物為 O3-8hr有 0天)。 

4.紅害(AQI>150，指標污染物 PM2.5)天數：0天。 

(四)自 114年 9月 1日至 115年 3月 10日止，各站 PM2.5平均如下： 

1.南投站：16.6 μg/m3。 

2.竹山站：18.3 μg/m3。 

3.埔里站：15.8 μg/m3。 

八、空氣污染管制及空品不良通報及應變 

(一)依據「南投縣政府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之內容，環境部測站當日轄內

二分之一以上測站，空氣品質達初級預警(AQI>100)時，將通知相關單位注意

空品狀況，並成立應變小組啟動對應等級之應變措施，統計自 114年 9月 1日

至 115年 3月 10日期間，共成立 32次應變小組。 

(二)依據「南投縣政府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之內容，環境部測站預報顯示

隔日起轄區內空氣品質可能有連續二日達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當轄區內

二分之一以上空氣品質監測站達中級預警(AQI>150)等級，或任一空氣品質監

測站達輕度嚴重惡化(AQAI>200)或以上等級，將通知相關單位注意空品狀況，

並成立指揮中心啟動對應等級之應變措施，統計自 114 年 9 月 1 日至 115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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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7日期間，共成立 0次指揮中心。 

(三)環保局持續於通訊軟體等宣導民眾空氣品質狀況及注意個人防護措施。 

九、噪音管制 

(一)為有效改善縣內噪音擾人問題，環保局與警政單位及監理單位於假日、夜間加

強取締噪音車輛，鎖定高噪音常出沒路段調整噪音稽查時段，統計自 114 年 9

月至 115年 3月期間執行噪音攔檢 32場次，查獲改裝車輛 71輛次，經檢測超

過噪音管制標準 20輛次，依行政程序告發處分，要求限期改善，並按次裁罰，

告發金額為新台幣 54,000 元整。於暑假期間更與鄰近縣市(台中縣、彰化縣)

共同執行假日連線稽查方案，將重點路段納入執行噪音攔查與排氣檢驗稽查之

地點，以多點聯防方式，有效掌握熱區動態，強化稽查效能，並藉實地查察與

取締違規行為，促以遏止假日期間噪音車輛肆意穿梭之情形。 

(二)機動車輛聲音照相科技執法稽查(統計時間自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3 月 11 日)

共取締 390 輛次，並要求車主或行為人限期改善且按次裁罰，其中有 251 輛後

續依行政程序告發處分，告發金額為新台幣 429,300 元整。114 年起共設置 9

套固定式聲音照相，設置於埔里鎮中山路、草屯鎮中正路、中寮鄉永平路、國

姓鄉中正路、水里鄉中山路、名間鄉員集路、魚池鄉中山路、南投市八卦路及

東山路等 9 處, 115 年設置 3 套固定式聲音照相，設置於信義玉山路，竹山鎮

大明路，仁愛鄉中正路，將定期檢視監測結果，辦理違規裁處及輔導改善事宜。 

十、低碳永續家園及氣候變遷工作： 

(一)累計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本縣參與低碳永續家園認證評等： 

1.縣市層級為銀級認證。 

2.鄉鎮市層級，4處銅級、9處報名成功。 

3.村里層級，5處銀級、45處銅級、123處報名成功，參與率 65.8%。 

(二)為持續推動本縣低碳永續家園，114年輔導 18處社區執行低碳永續行動項目示

範工作。 

(三)114年 9月至 115年 3月因應氣候變遷執行成果： 

1.完成本縣第二期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及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 113年成果

報告，各部門平均執行率無進度落後之情形。 

2.完成本縣 112年「縣市層級」溫室氣體盤查作業。 

3.執行「縣府本部」113年溫室氣體盤查作業並完成第三方查證。 

 

參、水質保護科 

一、水污染管制作業 

(一)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事業及下水道系統計 463家(扣除營建工地及臨時棄土場)，

達應申請設置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規模者有 94家。 

(二)工業區內廠商之水污染管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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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崗工業區： 

(1)工廠數計有 513家[生產中：460家，建廠中(尚未取得廠登)：28 家，未

建廠(空地)：2 家，停工：0 家，歇業：4 家，其他：13 家]，其中水污

染防治法列管事業 129家。 

(2)納管家數計 448 家，納管率為 100％[納管家數不含自行排放 2 家、建廠

中及未建廠 30家，不須納管 29家(廠內無廢水產生)]。 

2.竹山工業區： 

工廠數計有 69家[生產中(取得廠登)：52家，營業中(取得公司登記證)：65

家，建廠中：4家]，其中水污染防治法列管事業 7家。 

(三)推動許可制度： 

1.辦理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之審查件數共 61件。 

2.辦理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之核發件數共 60件。 

3.辦理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核發許可現勘件數共 44件。 

(四)稽查處分作業： 

1.執行水污染防治稽查計 169件，水質採樣計 53件。 

2.執行水污染防治告發處分件數為 14件。 

3.執行水污染防治處分罰鍰金額共計新台幣 4,861,835元。 

(五)日月潭風景地區列管現況： 

1.周邊符合列管事業計有觀光旅館（飯店）及餐飲業 12家、公共污水下水道 2

處、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1處、上架廠 1處及遊樂園（區）

1處，共 17處列管對象。 

2.家庭污水均採納管，並由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設置之水社及日月二處污

水廠處理後，排放至承受水體。 

3.其他非列管單位，配合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進行輔導及宣導以確實掌握

污水排放情形。 

4.稽查處分作業：執行水污染防治稽查計 11 件，告發處分件數為 0 件，處分

罰鍰金額共計新台幣 0元。 

(六)本縣河川水質監測結果： 

1.111年、112年烏溪流域河川污染指數平均分別為 2.14、2.08(屬輕度污染狀

態)，與 113 年及 114 年平均些微上升，其水質仍維持於輕度污染，研析原

因為北港溪上游處於 112 年受卡努風災影響使 SS 濃度上升以及貓羅溪部分

受南崗工業區排放、濁水溪越域引水影響其 SS 濃度上升以及市區生活污水

排入所導致，故本局每年持續與南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定期召開座談會，共

同研擬解決方案，同時配合環境部河川水質異常稽查專案，辦理各污染測站

上游列管事業稽查，另持續追蹤下水道接管進度。 

2.113年 8月至 114年 12月針對烏溪流域測站平均水質大多屬未(稍)受污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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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污染程度，但有部分月份其測站水質有上升至中度污染之情形，其中以

北港溪上游受 112年卡努颱風影響導致上游土質鬆軟，於豐水期期間受到降

雨沖刷影響使 SS 濃度上升，導致豐水期期間 RPI 上升至中度汙染，另外貓

羅溪部分經採樣分析其污染來源主要來自於南崗工業區其氨氮濃度過高以

及南投市市區生活污水排入所導致。本局已分別於 111年 8月、112年 4月、

113 年 4 月以及 114 年 4 月與南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進行污染防治座談會，

持續針對區內事業廢水管制進行討論，並加強區內事業納管水質稽查採樣。 

 烏溪 濁水溪 

109 1.69 2.53 

110 1.73 2.24 

111 2.14 2.94 

112 2.08 2.54 

113 2.26 2.82 

114 2.13 2.90 

115 1.90 2.80 

註 1：115年河川污染指數因環境部網站資料統計至 1月 

3.將持續加強事業廢水排放查核，並持續追蹤河川水質監測結果，以降低本縣

河川污染程度。 

二、飲用水查驗工作 

(一)飲用水檢驗： 

1.民眾委託飲用水檢驗：計樣品數 21件，檢驗 98項次。 

2.飲用水抽驗樣品數：計樣品數 574件，檢驗 2,906項次。 

(二)自來水水質稽查管制，計稽查 344 場次、抽驗水質 344 件次，不合格 0 件，

合格率為 100%。 

(三)自來水淨水場水源水質稽查，計稽查淨水場 46次、抽驗水源水質 46場次。 

(四)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稽查工作，計稽查 121件，不合格 5件，合格率 96%；另

查驗飲用水設備水質 110件，不合格 0件，合格率為 100%。 

(五)包裝及盛裝飲用水水源稽查，南投縣包裝及盛裝飲用水水源列管家數為 17

家，其中以自來水為水質之業者 0家，非自來水為水源（包括地面及地下水）

之業者計 17家，計稽查 49家次，抽驗水源水質 49家次，合格率為 100%。 

 

肆、廢棄物管理科 

一、廢棄物處理(垃圾處理) 

(一) 「南投縣第 5期 111至 114年垃圾轉運暨監督稽查計畫」案，環境部同意補助

計新臺幣 2 億 4,000 萬元。其中「南投縣 111 年至 114 年垃圾轉運計畫」，委

河川名稱 
RPI(河川汙染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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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永利環保工程企業有限公司辦理，目前已於 111年 6月 1日開始接續執行轉

運作業迄今。 

(二) 環保局於今(114)年度以「114 年度南投縣(中寮鄉、魚池鄉等)垃圾機械分選

及打包整理整頓計畫」、「114-115年度南投縣(名間鄉)垃圾機械分選及打包整

理整頓計畫」，預計處理本縣各鄉鎮市垃圾掩埋場、轉運站暫置之裸露垃圾 2

萬 5,000 公噸。另以「114 年度南投縣(草屯鎮)打包物燃料化計畫」、「114 年

度南投縣(竹山鎮)打包物產品化及再利用計畫」，預計去化打包物共 1萬 1,000

公噸。 

(三) 環保局持續向環境部環境管理署爭取本縣垃圾整頓及處理補助經費，並積極向

各縣市洽談協商，增加本縣家戶垃圾代處理量能。另環保局亦持續媒合廢棄物

處理機構，以增加本縣垃圾去化管道。 

二、資源回收業務 

(一) 為提升垃圾分類成效，本局持續於全縣 13 鄉鎮市執行垃圾收運沿線破袋稽查

作業。目前累計破袋檢查 1,843包垃圾，其中不合格（內含 3件以上資源回收

物）比例為 22.56%，合格率為 77.44%。不合格垃圾中，以紙容器(35.84%)、

塑膠容器(18.28%)及鋁箔包(5.63%)為大宗。針對去年合格率較低的草屯鎮、

名間鄉及集集鎮等 3條清運路線，亦加強稽查與宣導，合格率分別提升 6%~10%

成效，有效督促民眾落實源頭分類習慣。 

(二) 為解決廢農藥容器問題，本局與在地農會銷售單位合作，辦理廢農藥容器回收

兌換活動。活動結合在地農藥販售點，便利農民就近回收，回收超過 1,050公

斤的廢農藥容器。此舉不僅有效減少農藥瓶罐對環境的潛在危害，也強化了農

民「3沖 3洗」後回收的正確觀念。 

(三) 為確保資源回收場域安全，本局持續辦理回收處理業稽查輔導工作，針對轄內

列管之 47家應回收處理業進行查核，已完成 9家已登記及 25家無須登記之業

者查核。稽查重點包含場區環境管理、消防安全設施及廢 2次鋰電池貯存方式

等，經查業者均符合規定。透過定期巡查與輔導，有效降低火災風險，保障公

共安全。 

(四) 持續推廣「南投縣免洗餐具、包裝飲用水政策推廣平台」Line官方群組，供快

速查詢相關資訊、減量情形線上申報，截至目前止南投縣申報單位數共 269間，

分別辦理 537 場會議、151 場訓練及 143 場活動，共計減少 4,626 個免洗餐具

及 22,034個包裝飲用水垃圾產生量。 

(五) 為照顧從事資源回收的弱勢個體戶，本局持續推動「資收關懷計畫」，內容包

括保價回收、環境巡檢工作、到府服務業務等。共計補助 104人次列冊個體戶，

總計回收約 72 公噸資收物，不僅穩定個體戶收入，也提升了資源回收量能。

另於端午前夕時，為感謝本縣辛苦的回收個體業者，本局配合環境部政策，特

於年節前夕提供轄內約 114位列冊個體戶關懷物品及在地白米的物資，希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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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這些無名英雄的默默付出。 

(六) 為從源頭端有效減少 1次性塑膠容器之產生，並響應「減塑」與「綠色消費」

理念，本局創新引進「洗衣精自動補充機」，於竹山、埔里、魚池、南投及仁

愛等 5 處鄉鎮市完成設置。此計畫鼓勵民眾自備容器前往指定地點補充洗衣

精，不僅能以每公升 40元的優惠價格（低於市售平均 75元）購得，大幅減輕

家庭開銷，更重要的是能直接減少塑膠瓶罐的拋棄。截至目前為止，使用人數

1,211 人，使用量約 1,568 公升，成功結合經濟誘因與環保行動，為本縣資源

回收工作開創嶄新模式，達到垃圾減量與綠色消費的雙重效益。 

三、廚餘回收再利用 

(一)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3 月本縣堆肥廚餘量為 1,618.81 公噸，養豬廚餘量為

511.531公噸，其他廚餘量為 190.22公噸。 

(二) 配合環境部因應非洲豬瘟防疫，指定縣內各鄉公所清潔隊為收運地點，並積極

配合環境部規範豬瘟防疫工作，115 年 9 月 1 日至 115 年 3 月 1 日止，總收運

處理廚餘 1,809.03公噸。 

四、事業廢棄物管理 

(一) 全縣總列管家數為 871家，列管家數以營造業 285家居冠，本縣事業機構產生

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以再利用比例為高，其次為委託及共同處理。114 年上半

年全縣事業廢棄物總申報量約 14.8 萬噸，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申報量為 12.4

萬噸，一般事業廢申報量又以屠宰業最高。 

(二) 配合本府建設處工商科於廠商辦理設立或變更時，依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公告

指定之事業機構於設立或變更時，應提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審查作業。 

(三) 事業機構於辦理設立或變更時，提報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核共計 146 件

次，事業違反廢棄物清理法共計處分 25件。 

(四) 配合環境部資源循環署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運作，建立資料管理系統，以有效

掌握事業廢棄物處理及流向，進而達成相互稽管之目標。 

五、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之管理 

(一)  目前已取得清除許可之機構共有 70家（甲級 12家、乙級 40家、丙級 18 家）。 

(二) 處理許可之機構共 4家，計有環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環瑋醫療廢棄物處理股

份有限公司、國際綠色處理股份有限公司、協裕股份有限公司。 

(三) 廢棄物再利用機構共 87家。 

六、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處理業之稽查 

(一) 本縣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 13 家(1 家處理業、12 家回收業)、無須登記業者共

計 34家，統計至目前為止共完成查核輔導已登記回收處理業者 26家及無須登

記業者 37 家，均配合相關規定要求辦理，各業者已拒收來路不明贓物，無違

法收受之情形。 

(二) 責任業者查核部分，截至目前止，已完成函請案件數共 79 件，其中未申報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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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未登記 10件。 

(三) 本局針對販賣業者，針對「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容器或乾電池販賣業者範

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連鎖速食店業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

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照明光源販賣業者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規格及其他

應應遵行事項」、「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電子電器販賣業者範圍、設施設置、

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之容器或乾電池販賣業者範

圍、設施設置、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連鎖速食店業應設置資源回收設施

規格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完成抽查本縣大販賣行業 133 家業者，均輔導完成

並未有相關違規情形，另針對電子電器販賣業者輔導使用線上聯單套印，已輔

導超過 14家業者使用。 

七、廢棄車輛查報移置工作 

為維護市容觀瞻及改善環境衛生，環保局及各鄉(鎮、市)公所主動張貼查報無牌廢

棄車輛，並受理民眾陳情案件，本縣廢棄車輛拖吊委託高盟汽車材料行執行，114

年 9月至 115年 3月底止完成移置拖吊廢棄車輛共計 181輛。 

八、清潔隊職業安全督導及綜合管理 

(一) 辦理清潔隊員相關業務之教育訓練，包含職業安全衛生健康教育訓練、危害告

知及災害預防教育訓練目前共計辦理 8場次 198人參加。針對本縣各鄉鎮市清

潔隊員，辦理實務相關職業技能訓練班，增加本縣清潔隊員之技能，截至 115

年 3 月辦理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訓練班受訓共 24 人，皆完成回訓；辦理高

空作業車、鏟裝機、移動式起重機等操作人員訓練班，共 15 人報名且全數完

成受訓。 

(二) 統計 114年 1月至 114年 12月清潔隊職災調查結果，累計發生 20起受傷事件；

依災害類型統計分別為被切、割、擦傷最多共 7起，其次為跌倒 5起、墜落(滾

落)3起，人員衝撞物體、未依程序操作或不當動作、執勤中交通事故及其他無

法歸類者、被物體撞各 1起，持續透過通報機制，彙整常見傷害，加強隊員宣

導。另外，非值勤時之傷亡類型以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作為彙整，累計共發生

2件，分別請各公所提醒員工注意周遭動態，留意行車安全。 

(三) 進行隨機抽查清潔隊使用防護具情形，截至 115年 3月不定期抽查垃圾車、資

收車防護具配戴情形，共抽查 83車次，垃圾車的抽查合格率為 82.7%；資收車

的部分，合格率為 51.4%，主要違規項目包括未配戴手套、未繫安全繩。持續

加強宣導工作安全應配戴個人防護具，以避免重大職業災害發生，將違規情形

轉知各公所職安管理人員，並輔導人員加強改善，避免職災之發生。 

九、石綿建材廢棄物清理業務 

為降低環境中石綿暴露的風險、提升石綿廢棄物妥善處理率，且鑒於民眾較難有石

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管道，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 112-116年石綿

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工作(下稱石綿補助)，以波形石綿瓦及波形石綿浪板為優先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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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清理對象，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將石綿建材廢棄物汰換列為重大課題，期能加

速解決石綿造成的環境及健康問題，本縣自 112年度起持續辦理石綿補助計畫，打

造永續宜居城市。工作內容如下所述： 

(一) 民眾向本局提出石綿補助之申請，由本局進行書面審查及現場查核，通過後由

本局至共同供應契約平臺下單，再由與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簽訂契約之共同供應

契約廠商至指定地點清除並載運至處理機構處理。 

(二) 114年度清除處理量為 268公噸，自 112年度起已清除處理 587.64公噸。 

(三) 為加強本補助之宣導力道，本局自 112 年度已舉辦 21 場宣導說明會及 1 場宣

導記者會，邀集村里民與會，說明現行補助方式及申請管道，若有民眾有汰換

需求可於 115年至環保局輔導。 

(四) 已設置廢石綿暫置場，持續配合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共同供應契約廠商進行清

運，加速本縣石綿建材廢棄物之清除。 

十、推動生物質及無機再生粒料等物料資源循環 

(一) 「114年推動生物質及無機再生粒料等物料資源循環計畫」現已完成 14次焚化

再生粒料檢測，其中 7 次符合符合環境標準第一級之再生粒料，7 次符合環境

標準第二級之再生粒料。 

(二) 114年持續推廣公共工程使用焚化再生粒料，目前共有 18案公共工程使用焚化

再生粒料，至 115年 3月共計已使用 17,941.606噸再生粒料並持續使用中。 

(三) 為確保焚化再生粒料使用品質，計畫持續進行加工廠及最終使用地點查核，目

前已完成 24次查核。 

(四) 本次計畫依據 113年跨局處會議決議事項已於本縣道路挖掘系統增設焚化再生

粒料模組，現已開通權限查閱道路挖掘工程，自 114年 4月起共查閱 965件道

路挖掘工程，針對可使用焚化再生粒料之工程進行聯繫推廣使用。 

(五) 計畫同時監督「南投縣 113年度焚化再生粒料再利用推廣計畫」焚化再生粒料

去化進度，截至 115年 3月已協助去化 6,223.04公噸焚化再生粒料。 

(六) 計畫持續進行農業產銷班家之生物質調查，目前已完成 300家次農業廢棄物調

查，本次調查針對農作物產量、產季、種植面積，廢棄物產量、去化管道、去

化困難進行調查，後續調查完成後將彙整產出調查報告。 

 

伍、稽查科 

一、114 年 9 月 1 日至 115 年 3 月 13 日期間，環保局受理進行稽查陳情案共計 2,282

次，其中各類別包括：空氣污染(包含異味及非異味)1,029 件次、噪音 194 件次、

環境衛生 697件次、水污染 115件次、事業廢棄物 223件次、環境用藥 3件次、毒

性化學物質運作 3 件次、土壤污染 2 件次及其他 16 件次。平均案件處理所用時間

為 0.27日/件。 

二、為有效快速反應民眾陳情環保污染事件，爰以專人分區概念成立南投地區、草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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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竹山地區及埔里地區等環保稽查分隊。 

(一)南投分隊：南投市、集集鎮、中寮鄉(排除南崗工業區內已設立工廠對象)共 3

鄉鎮，計 583件。 

(二)草屯分隊：草屯鎮及(南崗工業區已設立工廠對象)，計 637件 。 

(三)竹山分隊：竹山鎮、鹿谷鄉、名間鄉及信義鄉等 4鄉鎮，計 483件。 

(四)埔里分隊：埔里鎮、水里鄉、國姓鄉、仁愛鄉及魚池鄉等 5鄉鎮，計 579件。 

三、本局於 114年 9月至 115年 3月針對列管廢棄物場址進行遙控無人機巡查 16場次，

避免環境品質惡化。 

四、對於棄置熱區及髒亂地點，透過高科技儀器監控揪出非法棄置行為人，於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3 月 13 日期間，共架設 24 點位，累計查獲 13 件次涉及不法，後續依

相關法規辦理，以杜絕業者非法進行環保犯罪違規行為。 

 

陸、環保設施興建組 

一、投縣垃圾處理及生質能源中心 

(一) 環保局於 114 年 9 月 23 日辦理「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第一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大會，是日會議結論為本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另於 114 年 9

月 25日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辦理「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 BOT

案」可行性評估公聽會。 

(二) 為補償「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預定場址之原承租戶，環保局分別於 114

年 10月 29日及 12月 29日召開地上物補償說明會，向原承租戶說明補償經費及後續

相關流程。 

(三) 環保局於 115年 1月 6日辦理「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興辦事業計畫審查

會議，後續請開發單位依會議結論修正後，再送南投縣政府審查。另於是日下午辦理

「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公開說明會暨健康風險評

估規劃及範疇說明會。 

(四) 環保局於 115 年 1 月 31 日召開「南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第二階段環境影響

評估範疇界定會議」，因是日有民眾鼓譟、擾亂會議秩序，無法於當日完成討論，故

訂於 115 年 3 月 16 日召開投縣垃圾處理及再生能源中心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範疇

界定延續會議。 

二、南投縣有機廢棄物資源化中心 

(一) 環保局於 114 年 10 月 15 日正式公告招商，招商截止日為 115 年 1 月 12 日。

另於釋疑期間共有 1家廠商提出招商文件疑義，因所提之疑義尚屬合理且為重

大變更，故辦理第一次招商文件變更，並延長公告期限至 115年 2月 26日。 

(二) 本案於公告招商截止日（115 年 2 月 26 日）前，共有 1 家廠商投標，本局於

115 年 3 月 3 日召開資格審查會議，並請廠商依會議紀錄補充投標文件資料，

廠商亦已依限補充資料，並經本局確認無誤，本局訂於 115 年 3 月 26 日辦理



351 

綜合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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